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有关要求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学院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已经开展，现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有关要求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位教职工详细阅读，严格按照文件的要求准备申报材料，并注意于2007年4月上旬进行网上申报工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广东培正学院人事处

2007年3月14日

                                粤教继函〔2007〕8号

关于报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认定材料有关要求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人事处：

    为进一步明确今年我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的填报要求，使各单位上报的材料更加统一、规范，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请人需提交的基本材料
⑴《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由申请人网上填写，并用80克A4纸双面打印）；

⑵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⑶ 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本科以上学历人员，需同时提供最高学历和本科学历证书）；

⑷《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⑸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⑹《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⑺ 1年内教学任务书（由教务部门出具）；
⑻ 近期小1寸免冠半身正面彩色证件照片1张（与贴在申请表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

⑼ 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申请人，还需提供本科学习期间的学业成绩登记表原件和复印件（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及教育教学实习成绩）；

⑽ 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申请人，还需提供补修本科层次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⑾ 免普通话测试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的申请人，还需提供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博士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⑿ 民办高校的教师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a.由原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思想品德鉴定; 在本校连续任教2年以上的人员,可由本校出具鉴定意见,但必须同时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b.学校颁发的聘书及与学校签订的1年以上聘用合同的原件和复印件。

⒀ 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还需提供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或已聘（拟聘）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证明材料；
⒁ 高校编外长期聘用教师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a.由原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思想品德鉴定; 在本校连续任教2年以上的人员,可由本校出具鉴定意见,但必须同时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b.学校颁发的聘书及与学校签订的1年以上（从2007年1月1日计起）聘用合同的原件和复印件。
c.人事档案在现任教学校或挂靠在我省各地人才代理机构的证明材料； 

d.本科学历的要提供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e.学历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以上要求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的证明（证书）材料，由学校职能部门进行审查验证，凡检查没有问题的，由审核人在复印件上签名，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职能部门的印章，原件退回申请人。
二、材料整理要求

1.复印件规格：使用A4复印纸单面复印，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材料排放顺序：

⑴ 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件；

⑵ 学历证书复印件（本科以上学历人员，需同时提供最高学历和本科学历证书复印件）；

⑶ 1年内教学任务书；

⑷ 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生提供的学业成绩登记表（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及教育教学实习成绩，并用红线勾出），或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人员提供补修本科层次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复印件；

⑸ 免普通话测试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申请人提供的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⑹ 民办高校教师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⑺ 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⑻ 高校编外长期聘用教师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⑼《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⑽《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3.装订要求：以上材料按规定顺序排好后，在左上角平钉，并夹在《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中间。

三、报送材料要求
（一）委托高等学校需上报的材料：

1.《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附件1，按姓名的拼音排序)1份及电子版；
2.《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按一览表人员名单顺序排放且在申请表左上角标上相应编号，不用入袋；

3.使用“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录入的认定数据（用光盘或通过电子邮件上报）；

4.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总结（含公示结果）；

申请人办证用的照片由学校暂时保管，学校打印证书时使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的其他基本材料由学校归档保存。

（二）非委托高校需上报的材料：

1.《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附件1，按姓名的拼音排序)1份及电子版；
2.申请人提供的全部基本材料（包括办证用的照片），基本材料的排放顺序及照片顺序要与一览表上人员名单顺序一致，且在申请表左上角标上相应编号，基本材料不用入袋。照片按《教师资格认定办证用照片粘贴表》（附件3）格式粘贴； 

3.使用“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录入）系统”录入的认定数据（用光盘或通过电子邮件上报）；

4.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总结（含公示结果）；

（三）有符合条件的编外长期聘用教师的学校要同时上报附件1及附件2，在职在编教师及编外长期聘用教师的认定材料分开排放；

（四）为使报送材料工作顺利完成，请各高校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材料，具体时间安排见附件4。报送材料地点：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大院住宅楼2001房，联系电话：020－37626784、33863809。

五、其它

1.从2007年起我省教师资格认定实行网上报名，网址： http://jszg.gdhed.edu.cn。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时间为4月初（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申请人在“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系统”中填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并双面打印，由学校人事部门核对相关信息并在申请表封面盖上公章（二级学院公章无效）。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可到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办公室领取，或由学校双面复印。

3.各高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安排普通话测试、认定体检、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等工作，有编外长期聘用教师的学校要及早通知符合认定条件的编外长期聘用教师进行学历鉴定。
本通知及资格认定相关资料均可在我厅主页“教师资格认定”栏目中下载，网址：http://www.gdhed.edu.cn。

附件：1.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
（高校在职在编教师）

2.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高校编外长期聘用教师）

3.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办证用照片粘贴表（样式）

4.2007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上报安排表
5.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的填写要求

 二○○七年三月六日

附件5：

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的填写要求

一、《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填写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由申请人在网上填写并用80克A4纸双面打印，具体要求如下：

    1.申请表封面至第一页的填写： 

⑴ “工作单位”：选择任教高校的名称，并填写所在院系，二级学院要填写学院名称（如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外语系）；

⑵ “申请教师资格种类”：已默认选择“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⑶ “出生日期”：填写××××-××-××（如1980-01-28，必须与身份证一致）；

⑷“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按毕业证书填写；

⑸“最高学位”：选择“博士”、“硕士”、“学士”或“无学位”； 

⑹“最高学历”：选择“研究生”或“大学本科”；

⑺“现从事职业”：选择“高校教师”；

⑻ “申请任教学科（课程）”栏，只选一个学科，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且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若是菜单中没有与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的学科，以相关或相近的学科代替；

⑼“本人简历”：从本人初中毕业后填起，先填写所有的学习经历，再填写工作经历。填写学习经历时注明学历层次（可选研究生、本科、大专等）及学习形式（可选全日制、成人脱产、业余、函授、电大、自考、网络教育等）；
2．申请表第二页第一栏“思想品德鉴定意见”至第五栏“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的填写：

⑴“思想品德鉴定意见”：根据《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中的鉴定结果，简明扼要，据实填写；

⑵“身体和健康状况”：填写“合格”；
⑶“修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情况”：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选择“符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特许条款”；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已补修本科层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考试合格的选择“修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合格”；
⑷“普通话水平测试”：选择通过的普通话测试等级（如“二级乙等，合格”），符合免测条件的选择“免测”；
⑸“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一栏的填写：以分数的形式反映测试结果，由专业测评小组组长填写结果并签名，符合免测条件的选择“免测”；
若学校在网上报名前已完成普通话测试、体检等工作，可将成绩通知申请人，由申请人在网上填写相关栏目。

3．申请表第二页第六栏“教师资格认定专家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的填写：
委托高校组建的教师资格认定专家审查委员会对本校所有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的人员（含师范和非师范教育类）进行考察，作出是否认定的结论，并加盖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印章。

非委托高校此栏由省教育厅填写。

4．第二页第七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意见”至最后一栏“备注”由省教育厅填写。

二、《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的填写

要严格按照表中的说明要求填写，其中“鉴定单位（全称）”一栏要以学校或学校人事处的名义填写，其他栏目按表格要求填写。


抄送：各市教育局。


  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7年3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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